附錄(七)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員參與競選公職本會贊助捐獻辦法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81.12.14八一社二字第56787號函核備
96.11.21本會第15屆第7次理事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會員參選中央民意代表者，本會贊助金額如下：

㈠參選立法委員者每人最高金額新台幣伍拾萬元整。

㈡參選縣(市)長者每人最高金額新台幣伍拾佰萬元整。

㈢參選縣(市)議員或鄉鎮長者每人最高金額新台幣叁拾萬元整。
二、前各項贊助總額，合計不得超過政治獻金法之規定。

三、前各項贊助金額在限額內授權理事長視本會財務狀況及候選人人數多寡斟酌處理並提理事會。

四、贊助款於候選人正式完成參選登記並開立選委會正式收據後撥付。

五、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行之，修訂時亦同。



















